
彰化縣國民小學暨附設幼兒園超額教師輔導介聘 
作業要點第七點修正規定 

七、 超額教師輔導介聘由本府依各階段類別開缺優先輔導介聘。超額

教師應填具「彰化縣國民小學暨公立幼兒園超額教師申請輔導介

聘積分表」，其積分採計比照彰化縣國民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

介聘縣內他校服務作業要點辦理，於縣內介聘積分審查時間內提

出申請，並請學校於當年度本府公告之作業時程內函報申請超額

教師輔導介聘名單至本府教育處，逾期不予受理；若損及超額教

師權益時，相關人員應嚴以議處，不得異議。 

 


